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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宁波开元名都大酒店召

开。 本行现有董事

１８

名，实到

１５

名，孙泽群董事委托陆华裕董事表决，徐万茂董事委托俞凤英董事表决，

陈光华董事委托杨晨董事表决，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部分监

事列席会议。 宁波银监局派员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陆华裕董事长主持。 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修改内

容详见附件）。

本议案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监管机构批准后生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对董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本议案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时利众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时利众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时利众，男，

１９５５

年

６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任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市

电力开发公司总经理）。

时先生历任宁波电业局计划处处长，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至今任宁波

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宁波市电力开发公司总经理）；兼任中国大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起至今任本行董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５００

股。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的惩戒。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戴志勇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戴志勇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戴志勇，男，

１９７１

年

３

月出生，大学学历，经济师、律师，现任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戴先生曾任宁波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经理、审计室主任、投资管理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并任宁波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今

任本行董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孙泽群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孙泽群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孙泽群，男，

１９５１

年生，拥有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新加坡大学荣誉理学学士学位。 现任华侨

银行集团首席财务官。

孙先生于

２００２

年加入华侨银行担任集团首席财务官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被任命为高级

执行副总裁。 孙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担任华侨银行集团投资部总裁，负责管理华侨银行集团

战略投资及合资公司，他也管理集团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和房产等非核心投资。 孙先生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至今

任本行董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陈永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陈永明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陈永明，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拥有美国芝加哥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美国乔治敦大学学士学位。 现任华

侨银行香港分行行长及华侨银行东北亚洲区域总经理。

陈先生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加入华侨银行担任新加坡华侨银行驻中国总代表处总代表， 负责管理华侨银

行于中国的业务。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被任命为华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被

派驻香港并担任华侨银行东北亚洲区域总经理，负责管理香港、日本、韩国及台湾之业务并出任华侨银行

香港分行行长。

在加入华侨银行前，陈先生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４

年担任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在进

入中国发展前，陈先生曾在新加坡的财政机关和银行服务了近

１０

年。 陈先生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董事，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宋汉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宋汉平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宋汉平，男，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生，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现任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宋先生自

１９８４

年以来历任宁波波美拉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宁波裕江塑胶公司、宁波裕江实业总公

司总经理，宁波亨润集团公司总经理，宁波二轻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宁波轻工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

长，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至今任宁波富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兼任八一富邦（宁波）男子

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起至今任本行董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 未持有

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徐万茂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徐万茂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徐万茂，男，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华茂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集团党委书记，兼任

宁波华茂教育集团、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董事长。

徐先生自

１９６８

年以来历任宁波云洲乡工艺竹编厂副厂长、厂党支部书记、厂长，宁波文教科技器材厂

厂长，宁波华茂集团总公司总裁、党委书记，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

２０００

年宁波华茂投

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 任华茂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集团党委书记至今；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起至今任本行董

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

万股。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李如成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李如成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李如成，男，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 现任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并兼任宁波盛达发

展公司、宁波雅戈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先生为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连续两届担任中国服装协会副理事长，获“浙江省跨世

纪十大杰出改革家”、“浙江省突出贡献企业经营者”称号。 历任宁波青春发展公司总经理，宁波雅戈尔制衣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李先生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董事，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陈光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陈光华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陈光华，男，

１９６０

年

８

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现任杉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宁波杉

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陈先生历任宁波甬港服装厂财务科长、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杉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起任本行董事，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陆华裕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陆华

裕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陆华裕，男，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高级会计师，经济学硕士。 现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

事、董事长。

陆先生于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宁波市财政局预算处副处长，预算二处、综合处处长，局长助理

兼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宁波市财政局副局长等职；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任本行行长；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至今任本行董事长、董事。 陆先生持有公司

５２５

万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

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俞凤英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俞凤

英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俞凤英，女，

１９５８

年

３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现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副董事长、行长。

俞女士于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参加工作，历任鄞县财政税务局直属所所长，中国银行鄞县支行副行长、行长，

宁波市城市信用联社副主任，本行副行长；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今任本行行长；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起兼任公司董事会副

董事长。 俞女士持有公司

３８２．５

万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洪立峰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洪立

峰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洪立峰，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２

月出生，硕士，高级经济师。 现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副

行长。

洪先生于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北仑支行副行长，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信

用卡处、信贷业务处副处长，香港华侨商业银行中国业务部、工商业务部经理、高级经理、主管，中国银行

（香港）有限公司内地分行业务部高级经理，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结算业务处处长；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今任本行

副行长；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今任本行董事。洪先生持有公司

４７０

万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

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罗维开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罗维

开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罗维开，男，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师，现任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副

行长。

罗先生历任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科长、处长助理，本行天源支行副行长，本行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兼任

总行营业部主任及电子银行部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任本行行长助理；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任本

行副行长。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任本行董事。 罗先生持有公司

４５５．４４０３

万股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

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蔡来兴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

蔡来兴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

定。

蔡来兴，男，

１９４２

年

６

月出生，大学学历。

蔡先生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于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担任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此前曾

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分管计划、财政、金融及研究等综合经济工作）、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兼浦东

开发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府研究室主任等职务。在经济、金融和企业管理等领域拥有几十年经验，

１９８８

年被

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经济专家。 此外，蔡先生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委员。 蔡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谢庆健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

谢庆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

定。

谢庆健，男，

１９４４

年

１

月出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谢先生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行长、党组书记；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行长、党委书

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党委书记；中国人民银行总

行参事。现任浙江省金融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

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唐思宁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

唐思宁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

定。

唐思宁，男，

１９４８

年

１１

月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唐先生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外资司外债信息处副处长、综合处处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外资司副司长、

国际收支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巡视员、调查统计司司长、参事室主任。 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李蕴祺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

李蕴祺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

定。

李蕴祺，男，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 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河北金融

学院院外教授，河北经贸大学院外硕导。

李先生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起担任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总稽核 （副厅局级）；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起任人民银行石家

庄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局长；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起任中国银监会河北监管局党

委书记、局长（正厅局）；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起任中国银监会案件督导组组长，中国银监会银行业案件稽查局

／

银行

业安全保卫局局长；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１２

月任中国银监会天津监管局巡视员。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肖志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

肖志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

定。

肖志岳，男，

１９５８

年

８

月出生，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籍，拥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权，现任信达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肖先生具有香港及英国律师资格，并自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担任史密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自

２００７

年

至

２０１０

年间，肖先生先后担任瑞士信贷（香港）董事总经理及高级顾问。 肖先生曾参与和负责青岛啤酒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数十家公司的重组和上市， 并参与中国海洋石油有限

公司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收购

Ａｄｄａｘ

等海外并购事宜。 肖先生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起，担任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担任上海长甲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肖先生拥有杭州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法律系硕士学位和伦敦大学英王学院法律系博

士学位。 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朱建弟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

朱建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

定。

朱建弟，男，汉族，

１９６５

年出生，博士，中共党员，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现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董事长、主任会计师。

朱先生从事注册会计师行业

２５

年，历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管理有限公

司副主任会计师、主任会计师、董事长。 并担任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上海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

长，担任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财政部会计信息化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担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担任上海市国有企业董监事认定委员会委员，并曾获得

２００５

年“上海市

杰出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

２００８

年度“全国先进会计工作者”荣誉称号。 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上述第（十五）至（二十）项议案中涉及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有关资料将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审核

无异议后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公司对第三届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在宁波开元名都大酒店召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报审计工作安排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机构发展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风险管理限额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一客户和单一集团授信限额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总行内部管理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参加竞拍杭州钱江新城土地的议案，同意在获得股东大会的授权下，授权经

营管理层在本次会议确定的竞拍价格以内参加钱江新城

Ａ－０１－２

地块的竞拍。该地块处于新城板块核心区

域，用地面积为

１．６８

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为

１０．７９

万平方米，容积率

６．５

，建筑密度

４０％

，绿化率

２０％

，

建筑高度

１６０

米，地下室面积约为

４

万平方米，用地性质为商业金融用地。 如竞拍成功，该地块用于建造杭

州分行大楼。 大楼除杭州分行自用外，根据杭州市的有关规定，由经营管理层实施多余部分的对外出售或

出租事宜。

本议案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分行购置新办公大楼的议案。 会议同意购置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

２

号新街口商业圈的凯润金城大厦

１

至

１０

层作为南京分行新办公大楼， 建筑面积约为

１２６０１．２３

平方米，总

体投资预算额约为

３２０００

万元，大楼购入后，绝大部分用于南京分行自行使用。 会议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

负责办理签署购买协议等大楼购置相关事宜。

本议案同意票

１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件：

公司章程修改情况

一、将公司《章程》第六条“本行住所：浙江省宁波市中山东路

２９４

号，邮政编码

３１５０４０

”修改为“本行住

所：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

７００

号，邮政编码

３１５１００

”。

二、将公司《章程》第四十七条第十三款“审议本行单笔金额在

１０

亿元（不含）以上的固定资产购置、对

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事项，审议特别重大关联交易等事项；”修改为“审

议本行单笔金额在

１０

亿元（不含）以上的固定资产购置和处置、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

担保、委托理财等事项，审议特别重大关联交易等事项；”

三、将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第（五）款“本行单笔金额在

１０

亿元（不含）以上的固定资产购置、对外投

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等事项，审议特别重大关联交易等事项；”修改为“本行单

笔金额在

１０

亿元（不含）以上的固定资产购置和处置、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

理财等事项，审议特别重大关联交易等事项；”

四、将公司《章程》第一百零三条中“董事可以由行长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行长或者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应不少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１／４

，但不应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１／３

。 ”修改为

“董事可以由行长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

五、将公司《章程》第一百二十八条“董事会由

１８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董事会中由本行高级管理层成员担任董事的人数应不少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１／４

，但不应超过董事会

成员总数的

１／３

。 ”修改为“董事会由

１８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 ”

六、将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二条“董事会应当确定固定资产购置、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

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固定资产购置单笔在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及以下的由董事会授权行长批准；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

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全行固定资产净值总额控制在全行净资产的

５０％

以内，超过的每笔均必须由董事会批准。

本行对外投资指本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的股权投资。 对外投资单笔在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及以下的由

董事会授权行长批准；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

准。

本行收购出售资产指本行收购和出售的股权性资产。 收购出售资产单笔在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及以下的

由董事会授权行长批准；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

批准。

本行资产抵押指本行的固定资产对外抵押的行为。 资产抵押单笔在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及以下的由董事

会授权行长批准；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本行对外担保指除保函等正常业务外的由本行为第三方出具的需承担风险的担保行为。 对外担保单

笔在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及以下的由董事会授权行长批准；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本行委托理财指本行以自有资产委托其他机构理财等行为。 委托理财单笔在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及以下

的由董事会授权行长批准；

９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

会批准。 ”

修改为“董事会应当确定固定资产购置和处置、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

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

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固定资产购置和处置单笔在

１．６

亿元人民币及以下的由董事会授权行长批准；

１．６

亿元人民币

－１０

亿

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准。全行固定资产净值总额控制在全行净资产

的

５０％

以内，超过的每笔均必须由董事会批准。

本行对外投资指本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的股权投资。对外投资单笔在

１．６

亿元人民币及以下的由董

事会授权行长批准；

１．６

亿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本行收购出售资产指本行收购和出售的股权性资产。收购出售资产单笔在

１．６

亿元人民币及以下的由

董事会授权行长批准；

１．６

亿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

准。

本行资产抵押指本行的固定资产对外抵押的行为。资产抵押单笔在

１．６

亿元人民币及以下的由董事会

授权行长批准；

１．６

亿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本行对外担保指除保函等正常业务外的由本行为第三方出具的需承担风险的担保行为。 对外担保单

笔在

１．６

亿元人民币及以下的由董事会授权行长批准；

１．６

亿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

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批准。

本行委托理财指本行以自有资产委托其他机构理财等行为。委托理财单笔在

１．６

亿元人民币及以下的

由董事会授权行长批准；

１．６

亿元人民币

－１０

亿元人民币由董事会批准；

１０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由股东大会

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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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宁波开元名都大酒店召

开。 公司现有监事

７

人，实到

６

人，外部监事郑孟状委托外部监事罗国芳表决，会议由张辉监事长主持。 根

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营决策及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流动性风险管理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陈忠静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陈忠静

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

定。

陈忠静，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出生，本科学历，人力资源师。现任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先生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历任宁波申洲织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申洲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申

洲针织常务副总、申洲国际执行董事、常务副总裁；

２０１０

起任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帆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

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许利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许利明为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资格审定。

许利明，男，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现任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财务总监。

许先生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在慈溪市工程咨询建设总公司任副总经理；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在宁波四维尔汽车装饰件有限公司任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至今在卓力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任经理、财务总监。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刘素英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刘

素英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

资格审定。

刘素英，女，

６５

岁，北京市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国家审计署副司级退休干部。

刘女士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国家审计署工作。 其间：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０

年行政事业审计司任副处

长、正处长；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４

年农林文教司任处长；

１９９４

年至

１９９８

年行政国防司任处长；

１９９８

年至

２００４

年

新闻通讯审计局任局长助理、副局级审计员。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拟聘的其他

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张英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张

英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报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报监管机构

资格审定。

张英芳，女，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出生，浙江宁波人，大专学历，高级二级法官，中共党员。

张女士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任鄞县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任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副局级）；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正局长

级）；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１２

月任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巡视员。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与公司

拟聘的其他董事、监事及其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议案同意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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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㈠会议召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㈢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星期五）上午

９

时。

㈣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㈤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星期一）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次会议将由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㈥会议地点：宁波开元名都大酒店（宁波市鄞州区首南中路

６６６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㈠听取并审议关于修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㈡听取并审议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㈢听取并审议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㈣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时利众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㈤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戴志勇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㈥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孙泽群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㈦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陈永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㈧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宋汉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㈨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徐万茂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㈩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李如成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十一）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陈光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十二）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陆华裕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十三）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俞凤英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十四）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洪立峰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十五）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罗维开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十六）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蔡来兴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十七）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谢庆健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十八）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唐思宁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十九）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李蕴祺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十）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肖志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十一）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朱建弟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十二）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陈忠静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二十三）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许利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二十四）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刘素英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二十五）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张英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监事的议案；

（二十六） 听取并审议关于参加竞拍杭州钱江新城土地的议案。

三、登记办法：

㈠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法

定代表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书面授权委

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以通过信函、传真或亲自送达方式办理登记。

㈡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至

１

月

１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下午

１

：

３０－５

：

００

，

１

月

１４

日

８

：

３０

分之

前。

㈢登记地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投票方式

㈠议案编号（一）

－

（三）和（二十六）表决时请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

内注明持有的公司股权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㈡对议案编号（四）

－

（二十一）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累积投票制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数

与应选举董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即董事选举累积表

决权为

ｎ

股

×１８

个（

ｎ

为参加会议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股东账户中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数）。

㈢对议案编号（二十二）

－

（二十五）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累积投票制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

股数与应选举监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即监事选举累

积表决权为

ｎ

股

×４

个（

ｎ

为参加会议股东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股东账户中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数）。

五、其他事项：

㈠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㈡联系办法：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

７００

号（邮编：

３１５１００

）

联系人： 陈 晨

电话：

０５７４－８７０５００２８

传真：

０５７４－８７０５０３５５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在宁波召开的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本公司

／

本人的意愿代为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

编号 审议事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听取并审议关于修改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听取并审议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３

听取并审议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２６

听取并审议关于参加竞拍杭州钱江新城土地的议案

备注：请对上述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注明持有的

公司股权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编号 审议事项 同意票数

４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时利众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５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戴志勇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６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孙泽群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７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陈永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８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宋汉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９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徐万茂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１０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李如成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１１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陈光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１２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陆华裕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１３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俞凤英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１４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洪立峰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１５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罗维开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１６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蔡来兴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１７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谢庆健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１８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唐思宁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１９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李蕴祺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２０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肖志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２１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朱建弟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编号 审议事项 同意票数

２２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陈忠静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２３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许利明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２４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刘素英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

监事的议案

２５

听取并审议关于选举张英芳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外部

监事的议案

备注：对上述议案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累积表决票数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数与应选董

事或监事人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数总额下自主分配。

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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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00

证券简称：绿大地 公告编号：

2010－078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冻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何学葵的通知，其持有的绿大地

4,325.7985

万股限售流通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63%

）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其中

2,300

万股此前已质押，

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12

月

23

日

10:30

起复牌。

特此公告。

云南绿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395

证券简称：双象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3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

8

月

5

日申请的

"

超细旦聚酰胺短纤维及其

生产方法

"

发明专利于

2010

年

12

月

8

日获得授权，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发明专利证书，专利号为

ZL200810021551.0

，专利权期限为自申请日起算二十年。

本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将有利于公司加速新产品的开发上市，进一

步加强公司主导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370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

2010-31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情况；

2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新增议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发出会议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

info.com.cn

上刊载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

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在浙江省绍兴县云集路

1152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

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吕旭幸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

"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90,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吕旭

幸先生、陈尧根先生、钟婉珍女士、沈依伊先生、王丽云女士、何珍女士、徐志康先生、陈枢青先生、姚先国先

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徐志康先生、陈枢青先生、姚先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本次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非独立董事选举累积投票数总数为

540,000,000

票（

90,000,000×6

），独

立董事选举累积投票数总数为

270,000,000

票（

90,000,000×3

），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

1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吕旭幸先生；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2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陈尧根先生；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3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钟婉珍女士；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4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沈依伊先生；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5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丽云女士；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6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何珍女士；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7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志康先生；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8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枢青先生；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9

）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姚先国先生；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施健

先生、成华强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本次股东代表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股东代表监事选举累积投票数总数为

180,000,000

票（

90,

000,000×2

），会议选举结果如下：

（

1

）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施健先生；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

2

）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成华强先生；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0,000,0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2010

）

038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22

日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和议案二采取现场投票、独立董事征集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议案三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三为

12

月

9

日公告的临时增补议案，公

告号为（

2010

）

035

）。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范崇国先生代为主持

6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7

、监事会在本次会议上作了《关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报告。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

40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2,665,

601

股，占公司总股份

112,723,000

股的

55.59%

。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13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62,157,362

股，占公司总股份

112,723,000

股的

55.14%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27

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508,239

股，占公司总股份

112,723,000

股的

0.450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35,3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

；反对

136,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

；弃权

9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5%

。

1.2

限制性股票的来源和数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35,3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

；反对

136,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

；弃权

9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5%

。

1.3

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25,3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1%

；反对

136,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

；弃权

104,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7%

。

1.4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及授予方式、锁定期、解锁期及相关限售规定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25,3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1%

；反对

136,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

；弃权

104,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7%

。

1.5

授予价格和授予价格的确定方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25,3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2%

；反对

240,27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38%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

。

1.6

授予条件和程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25,3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2%

；反对

225,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36%

；弃权

15,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02%

。

1.7

解锁条件和程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25,3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1%

；反对

136,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

；弃权

104,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7%

。

1.8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25,3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1%

；反对

136,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

；弃权

104,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7%

。

1.9

公司与激励对象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25,3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1%

；反对

136,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

；弃权

104,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7%

。

1.10

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25,3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1%

；反对

136,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

；弃权

104,2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7%

。

2

、审议《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35,30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3%

；反对

136,0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2%

；弃权

9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5%

。

3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62,425,33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9.62%

；反对

132,5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21%

；弃权

107,7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17%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选举叶静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任期从就任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四、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罗小洋、韩文龙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北京分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